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渝九龙）文综罚字〔2025〕F-000018号
当事人：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
证照名称及编号：营业执照91500107MAD7WEN57T
法定代表人：章登云
住所（住址等）：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华园路6号4-4(第3层2号）
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在2025年5月至9月期间，通过宣讲的方式，招徕游客，并组织游客到新疆昭苏避暑、旅游，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举报处理单》（渝九龙文综举字﹝2025﹞0018号）、证据提取单2张，证明案件来源为张令等40余名群众到区文旅委走访，反映今年暑期通过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旅行社报名从重庆到新疆昭苏避暑，并组织了部分客人到周边旅游景点旅游，未签订旅游合同，且未按约定购买从新疆返程的车票，要求退还相关费用。
    2.举报人张令调查询问笔录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房屋租赁合同1份、但伟发布的“北疆五日游”出团通知截图1张、旅游景点照片7张、《关于妥善处理74团帮助重庆康养人员返程事宜的方案》1份，证明其身份，及陈述内容：张令称其一家4人通过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报名参加新疆昭苏避暑和旅游活动，未签订旅游合同。该公司未按承诺，购买返程车票。并就此事与158名客人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十四团上访过，未获解决。
3.举报人罗华凤调查询问笔录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发布的旅游行程信息微信截图8张、收款收据1张，证明罗华凤身份，及其陈述：参加了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组织的新疆避暑和旅游活动，包括赛里木湖5日游、那拉提4日游，夏塔1日游和从新疆昭苏返程的8日游，未与该公司签订任何合同。在返程旅游的路上，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要求加钱，不加就不继续走行程。
4.举报人陈莉调查询问笔录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宣传的照片2张，证明陈莉身份，及其陈述：今年4月参加了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在九龙坡区华龙轻轨站4号出口星程酒店4楼的新疆康养避暑活动发布会，发布会上该公司详细介绍了到新疆康养避暑活动安排，每人900元，可以到新疆住2个月，可以到新疆各个景点去游玩，当时一共12人交了10800元，通过微信转账给章登云，未签订旅游合同。后因到了伊宁后，该公司要求临时加价300元，于是要求退款，并自行返回重庆，至今未收到退款。
5.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章登云调查询问笔录1份，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旅游用车照片1张，出团通知截图1张，电子送达确认书1份，证明当事人身份，及其陈述：该公司有他与韩陈、但伟、张伟4个股东，取得工商登记和旅行社经营许可，今年5月至8月先后组织百余人到新疆避暑、旅游，承诺往返交通和租房服务，把客人带到新疆昭苏后，组织过“大美新疆”5日游等活动，活动包含赛里木湖、赫尔果斯、八卦城、昭苏县湿地公园等景点游览和交通服务，仅与客人签订了租房合同，不知旅游合同是否签订。后因公司经营困难，无法支付大部分客人从新疆返程费用，由客人自行垫资返程。并承认因此造成了几十名客人到当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上访，退款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章登云称该公司经营地址已无人上班，这与执法人员前期检查相一致。章登云提供了营业执照和其发布的旅游出团单等证据，并且确认了电子送达地址，提供了出团通知书及组织旅游的大巴车照片，车牌号为渝DL0205,与举报人提供证据一致。执法人员要求其尽快提供旅游合同和游客出团单。
6.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股东但伟调查询问笔录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但伟承认该公司于2025年5月下旬、6月初、7月中旬分批组织百余名客人到新疆避暑，避暑期间还分批组织了当地旅游活动，含昭苏湿地公园、八卦城、赫尔果斯口岸、赛里木湖等景点，联系人是但伟。并称有代签的旅游合同。
7.证据提取单2份，证明执法人员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和九龙坡区政府网站查询到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D7WEN57T，于2024年取得旅行社经营许可，许可证编号：L-CQ-100746，许可经营业务为境内旅游业务、 入境旅游业务，2025年8月20日列为经营异常，后被依法注销。
8.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据提取单2份，证明2025年10月20日执法人员对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华园路6号4-4(第3层2号）的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该公司租赁合同已于9月到期，已撤场。
重庆康喜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在2025年5月至9月期间，通过宣讲的方式，招徕游客，并组织客人到新疆昭苏避暑、旅游。避暑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包含房屋租赁和往返费用；另外安排了新疆的旅游活动，虽避暑活动看似孤立，但实为旅游活动的延伸，应当认定为以避暑为名的旅游活动。截止调查终结该公司未能提供相关旅游合同，应该认定为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且因未按约定购买游客返程车票，造成游客群体于2025年9月、10月期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九龙坡区文化和旅游委员会集体反映，仍未得到解决，其中涉及158名游客，应当认定为引起群众强烈反映、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参照《重庆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第十四条第（八）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八）违法行为引起群众强烈反映、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的规定，应当从重处罚。

当事人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行为，违反了《旅行社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据《旅行社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六条 （二）项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2025年10月27日，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确认的电子送达方式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渝九龙）文综罚告字〔2025〕F-000018号），告知上述违法事实、案件证据、情节认定、处罚依据及拟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截至2025年11月6日，当事人未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综上所述，决定对当事人责令改正，处8万元的罚款。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下石桥支行或通过重庆非税收入收缴和财政票据综合管理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5年11月6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